
征求部门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本文件于 4 月 7 日至 4 月 14 日以书面形式征求各市财

政局，省司法厅、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政

府采购中心，省政府采购联合会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 16

条，其中，已采纳 10 条，部分采纳 3 条，不采纳 3 条。2025

年 5 月 30 日起在浙江省财政厅网站和浙江政府采购网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7 个工作日，无反馈意见。

附件：征集反馈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



征集反馈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

条款 征求意见稿原条款
提出修改
建议单位

建议修改内容 建议修改理由
是否
采纳

是否采纳理由

第十二条

对供应商提起的投诉，受理岗应在两个工作日内进行审
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其中，行政裁决平台监测到投诉人
在全国范围12个月内3次（含）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由
受理岗告知投诉人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名单”。

台州市财政
局

建议两个工作日调整为五个工作日。受理岗
告知投诉人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建议明
确告知方式。

与94号令保持一致 已采纳 本条款已取消

第二十八条第
二款

合议庭人数为三人以上的单数，由财政部门相关业务负责
人、裁决专家、审理岗人员组成。裁决专家中至少有1名
律师。财政部门相关业务负责人可以为政府采购监管、财
政监督等处（科）室负责人或财政部门负责人；裁决专家
从裁决专家库中抽（选）取，裁决专家库由集中裁决联动
范围内财政部门政府采购行政裁决业务骨干和熟悉政府采
购行政裁决业务的行业专家、律师组成。

台州市财政
局

建议将财政部门相关业务负责人加上法规处
（科）。

已采纳
按照厅法规处意见执行，
已表述清楚

四、调解
金华市财政

局

规程中第四大点调解建议明确当事人达成调
解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并经当事人签
字盖章后生效。

部分采纳
投诉人撤回投诉也是达成
调解的一种处理方式

第十一条

鼓励供应商通过行政裁决平台提起投诉。因特殊原因无法
通过行政裁决平台提起投诉的，可向财政部门、裁决中心
邮寄、现场递交投诉材料。对线下接受投诉材料的案件，
受理岗应及时将相关资料录入行政裁决平台。

宁波市财政
局

鼓励供应商通过行政裁决平台提起投诉，在
平台提交投诉书后3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
邮寄、现场递交投诉材料。对线下接受投诉
材料的案件，受理岗应及时将相关资料录入
行政裁决平台。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
政部令第94号）对于相关文书都是
要求以书面形式，有利于投诉处理
档案的归档保存，特别是对于投诉
书，部分投诉涉及内容繁多，电子
版打印效果不理想，影响被投诉人
、相关供应商作出投诉答复，因
此，建议如为线上提起投诉的，应
在3个工作日内提供符合数量要求的
投诉书正副本。

不采纳
在线方式方便采购各方当
事人，符合减负要求。



条款 征求意见稿原条款
提出修改
建议单位

建议修改内容 建议修改理由
是否
采纳

是否采纳理由

第十二条

对供应商提起的投诉，受理岗应在两个工作日内进行审
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其中，行政裁决平台监测到投诉人
在全国范围12个月内3次（含）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由
受理岗告知投诉人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名单”。

宁波市财政
局

建议删除“其中，行政裁决平台监测到投诉
人在全国范围12个月内3次（含）以上投诉
查无实据的，由受理岗告知投诉人需承担的
法律后果‘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
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七条虽有相
关表述，但并未明确何种情况属于
“查无实据”，在实际操作中存在
较大争议，建议明确“查无实据”
的适用标准。

已采纳 已取消该条款

第十三条第三
款

经审查拟要求投诉人补正的，报经投诉项目同级财政部门
负责人批准或者其授权审批岗同意后，出具《政府采购供
应商投诉补正通知书》，明确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
正期限。供应商在补正期限内补正后符合规定的，按本条
第一款处理；超过补正期限进行补正或者在补正期限内补
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按本条第二款处理。供应商未补正
的，视同放弃投诉，本投诉案件不再处理。

宁波市财政
局

对于“供应商未补正的，视同放弃投诉，本
投诉案件不再处理”的情况，建议增加“财
政部门向投诉人出具《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
不予受理通知书》”。

从投诉档案的完整性而言，只有投
诉书和补正通知书，缺少对投诉结
论性的资料。

已采纳
已按照财政部第94号令规
定修改“供应商未补正
的，不予受理”

第七条
参与行政裁决工作人员与投诉案件的当事人或投诉事项存
在利害关系的，应主动申请回避。

浙江省司法
厅

“应主动申请回避”修改为“应当回避”

根据《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四
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行政执法
人员与其所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有
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
公正行使行政职权的，有权申请行
政执法人员回避。

已采纳

第十二条

对供应商提起的投诉，受理岗应在两个工作日内进行审
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其中，行政裁决平台监测到投诉人
在全国范围12个月内3次（含）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由
受理岗告知投诉人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名单”。

浙江省司法
厅

“由受理岗告知投诉人需承担的法律后果‘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修改为“依照《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
号）第三十七条处理”。

可能还存在“禁止其1至3年内参加
政府采购活动”的情形。

已采纳 本条款已取消



条款 征求意见稿原条款
提出修改
建议单位

建议修改内容 建议修改理由
是否
采纳

是否采纳理由

第十三条第三
款

经审查拟要求投诉人补正的，报经投诉项目同级财政部门
负责人批准或者其授权审批岗同意后，出具《政府采购供
应商投诉补正通知书》，明确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
正期限。供应商在补正期限内补正后符合规定的，按本条
第一款处理；超过补正期限进行补正或者在补正期限内补
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按本条第二款处理。供应商未补正
的，视同放弃投诉，本投诉案件不再处理。

浙江省司法
厅

“供应商未补正的，视同放弃投诉，本投诉
案件不再处理”修改为“供应商未补正的，
视同放弃投诉，按本条第二款处理”。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
（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一条第
（一）项规定，未按照补正期限进
行补正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
的，不予受理。

部分采纳
已按照财政部第94号令规
定修改“供应商未补正
的，不予受理”

第十六条

进入案件相关场所进行调查取证时，可以查阅、复制、调
取和制作有关文件和资料。复制和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
的，文件和资料上应当加盖被调查对象的公章，注明联系
人、联系方式，复制的还需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字样
。

浙江省司法
厅

明确调查取证的主体及具体人员要求。

根据《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五
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开展调查
时，应当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
行，且其中至少1人是行政执法人员
。

部分采纳
已明确财政人员处理投
诉，顾问律师协助

第十八条
对于相关当事人存在较大争议且尚未查明的事实可以组织
质证，应通知涉及质证事项的各方在线或到场质证，当事
人对需要质证的事项发表质证意见或进行辩论。

浙江省司法
厅

建议删除《规程》（十八）中的“在线或”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
（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三条第
三款规定，质证应当通知相关当事
人到场，并制作质证笔录。

不采纳
在线方式质证也是通知相
关当事人到场，也可以制
作质证笔录

第二十三条
案件接收后、出具《政府采购行政裁决书》前，裁决中心
均可发起和组织调解工作。

浙江省司法
厅

建议在《规程》（二十三）中明确投诉人有
调解意愿的，裁决中心可组织调解工作。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浙江省行政调解办法的通知》
（浙政办发〔2016〕172号）第十条
第三款规定，行政调解机关认为需
要主动组织调解的，应当征得当事
人（行政机关除外）同意。

已采纳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达成调解的，由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本投诉案件
终止处理。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的，案件继续审
理并作出裁决。

浙江省司法
厅

“当事人达成调解的，由投诉人书面撤回投
诉”修改为“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由裁
决机关制作调解书”。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加
强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中办发〔2018〕75号）四（十
四）规定，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
的，由行政机关制作调解协议书。

已采纳



条款 征求意见稿原条款
提出修改
建议单位

建议修改内容 建议修改理由
是否
采纳

是否采纳理由

第三十五条
投诉项目相关当事人对行政裁决处理结果不服，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同级财政部门
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或者行政诉讼被告。

浙江省司法
厅

“同级财政部门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或者行
政诉讼被告”修改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规定执行。”

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已就行政
诉讼被告、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作出
规定，《规程》无权就相应事项作
出规定。如《规程》意图明确行政
裁决决定等对当事人有实质性影响
文书的落款主体，建议考虑从裁决
文书的作出主体等方面予以明确。

不采纳

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八条对
此有明确规定。第作为集
中裁决，有必要明确行政
复议被申请人或者行政诉
讼被告。

其他
浙江省司法

厅

《规程》内容涉及送达、委托、期限、起算
等内容，建议明确该事项适用的法律。《规
程》多处使用了“发送”“出具”等具有送
达意义的表述，建议准确表述，避免法律风
险。

已采纳
已全部规范表述，并与政
府采购法、94号令等保持
一致。

其他
浙江省司法

厅

《规程》内容涉及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属于
行政规范性文件，建议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
程序制发，履行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集
体审议等程序。

已采纳
已按规范性文件程序发文
。


